
 

 

市政府关于组建南通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批复 

通政复〔2024〕36号 

市国资委： 

你委2024年5月17日《关于组建南通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请

示》（通国资发〔2024〕54号）收悉。根据十三届市委常委会第

105次会议和十六届市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精神，经研究，批复

如下： 

一、为进一步做强市属企业国际贸易业务板块，为我市产业

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国际贸易服务供给，同意组建南通对外贸易有

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外贸公司，待条件成熟时变更为南通

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）。请你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，会同市委

组织部、市工信局、市商务局、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产控集团）等相关单位抓紧做好外贸公司组建有关工作。 

二、同意将南通粮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南通粮油集团有限

公司股权和市商务局负责管理的口岸联检大楼等资产划转注入

外贸公司，后续将市级范围内与贸易相关的资产资源梳理整合后

注入外贸公司或开展合作运营。同意外贸公司成立初期以业务分

类实行事业部模式运营，各事业部实行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。后

期各事业部业务形成一定规模后，再设立子公司独立运营。 

三、外贸公司的功能定位为：依托南通产业发展基础，坚持

市场化运作，打造国有综合性国际贸易服务平台，帮助在通企业

畅通进出口渠道，助力南通优势产业集群拓展国际市场，为南通

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供有力抓手和推动力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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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外贸公司的性质明确为市委管理主要领导人员的企业；

由产控集团作为出资主体，持有100%股权；市国资委履行监管

职责；市商务局负责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。外贸公司注册资本暂

定为5亿元，市财政局、国资委通过产控集团以资金、资产注入

等方式出资。 

五、外贸公司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，建立健全

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独立开展市场化运营。按规

定设立党委、董事会、经理层等，其中董事会外部董事占多数。

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24年6月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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